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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外汇管理概览 
 

一、基本情况 

外汇管理部门：印度尼西亚银行是印度尼西亚的中央银行，负责执行汇率政

策，对外汇储备进行管理。 

主要法规：《监管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外汇交易流量法》（1999 年）以

及《印尼卢比与外汇交易限制法》（2005 年）。 

主权货币及汇率形成机制：法定货币为印尼卢比，印尼卢比不可在境外使用

或划转，除部分特定项目外印度尼西亚境内不允许外汇结算；印度尼西亚实行浮

动汇率制，货币政策框架为通货膨胀目标制，汇率由外汇市场的供求决定，但当

达到特定通胀目标时，为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印度尼西亚银行可通过提供流动性

进行干预。 

二、外汇管理政策 

（一）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政策 

货物贸易：出口方面，不得向联合国实施贸易禁运的国家出口，出口商须获

得贸易部颁发的贸易许可证，矿产、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出口须使用信用证方

式结算。进口方面，印度尼西亚对进口融资需求不设上下限，进口付汇可根据进

口商与出口商协议自由选择结算方式，但进口付汇需与进口交易单据相符，印度

尼西亚限制涉及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资金支付。 

服务贸易、收益和经常转移：无限制。 

（二）资本和金融项目外汇管理政策 

直接投资：负面投资清单中部分行业的外商投资受限，如外商不可投资港口

机场等国内基础设施项目。在农业、通讯业、仓储物流业、金融业、采矿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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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业、健康业，外商最大持股比例从 30%到 95%不等。外商投资公司可全额持

股不在负面投资清单内的行业，但须在商业经营开始后 15 年内将部分股份通过

定向增发或间接通过国内资本市场出售给印度尼西亚公民或公司。外商投资企业

可自由汇出利润或转让资本，但不得将从税收减免中获得的投资收益汇出印度尼

西亚。 

资本和货币市场工具：外国投资者在印度尼西亚资本市场购买本国企业发行

的股票不受限制。国外企业可以通过托管银行在印度尼西亚发行“印尼信托凭

证”。养老基金不得投资境外股票或债券，集合投资计划共同基金在国外投资规

模不能超过其净资产的 15%。受保护的共同基金和担保共同基金在境外投资不能

超过其净资产的 30%。受印度尼西亚金融监管局监管的发行人须履行披露义务。

境内非居民不得在一级市场购买专门为零售投资者和个人发行的国债；境内非居

民个人购买的集体投资证券不能超过基金份额的 1%。借入外债的非银行机构必

须通过境内银行对冲 25%的离岸净负债，且必须满足一定的信用评级标准。 

衍生品及其他工具：银行只能使用外汇或利率衍生工具进行衍生交易。进行

外汇交易时，银行须与客户签订书面协议并告知交易风险，外汇交易需通过在线

日报系统上报印度尼西亚银行。衍生品交易可采用全额结算，仅在提前终止、解

除等目的时才可净额结算。非居民购买或出售超过 100 万美元以上的衍生产品须

提供原始单据；仅未在印度尼西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居民可在境外购买或出售衍

生产品。 

信贷业务：除离岸银团贷款、信用卡和境内使用的个人贷款外，境内银行和

非银行机构不得向非居民发放贷款。仅满足境外银行提供的反担保以及 100%的

现金存款保证金条件时，银行才可向非居民企业提供担保和保证。 

（三）个人外汇管理政策 

个人经常项目：出境者可自由携带等值 1 亿印尼卢比的本币现钞出境，超出

限额须由印度尼西亚银行批准，且须向海关申报。入境者可自由携带等值 1 亿印

尼卢比的本币现钞入境，超出限额须向海关申报，出入境者可自由携带等值 1

亿印尼卢比的外币现钞和硬币出入境，超出限额须向海关申报。 

个人资本项目：限制较少，除非居民个人不得在印度尼西亚国内购买或出售

房产外，其他资本交易均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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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政策 

银行业：一年以上的银行境外借款须得到印度尼西亚银行批准；银行短期外

债日余额需占资本的 30%以下。经印度尼西亚银行批准后，银行可在本地外汇交

易市场贷款，但须遵守外汇头寸敞口管理相关规定。获得印度尼西亚银行外汇交

易许可的银行可购买本地发行的外汇债券，银行不得购买“可疑”或“损失”类不良

贷款企业发行的外币证券。外汇存款账户须缴纳 1%的存款准备金。银行境外投

资只能限于金融机构或从事金融服务业机构且不得超出一定额度，如租赁、风险

投资、证券承销等；非居民银行机构在合资银行中最高持股比例为 99%，且须提

供原籍国货币当局的信誉建议。银行日净外汇头寸最高占资本的 20%，外汇风险

资本金须占总净外汇头寸的 8%以上。银行客户向境外外币转账累计超过等值 10

万美元的，需要向银行提交证明材料。2015 年 9 月，印度尼西亚银行将远期外

汇交易门槛金额由 100 万美元升至 500 万美元；2015 年底，为应对美联储加息，

印度尼西亚银行将即期外汇交易门槛金额由每月 10 万美元降至 2.5 万美元，并

扩大允许交易的种类。 

保险业和基金业：2017 年 7 月 1 日起，保险及再保险公司对所有公开发行

股票的投资不得超过其总投资额的 40%，对单一债券的投资比例限制由 15%提

升至 20%，对单一共同基金的投资不得超过总投资额的 10%，对所有共同基金

的投资总额不得超过总投资额的 20%。 

货币兑换机构：非银行类货币兑换机构有权通过购买和出售外币及购买旅行

支票进行汇兑活动，但不得进行资金转移或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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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国家外汇管理情况表 

 
汇兑 

限制 
跨境资金流动限制 

额度 

管理 

广义托

宾税 

歧视性

多重汇

率 

国别间歧

视 

企业资质

限制 

经常项

目外汇

管理政

策 

     

不得向联

合国实施

贸易禁运

的国家出

口；限制

涉及基地

组织和塔

利班 

的资金支

付。 

出口商须

获得贸易

部颁发的

贸易许可

证。 

资本和

金融项

目外汇

管理政

策 

 

在农业、通讯业、

仓储物流业、金融

业、采矿业、教育

业、健康业，外商

最大持股比例从

30%到 95%不等。

负面投资清单中部

分行业的外商投资

受限，外商不可投

资港口机场等国内

基础设施项目。外

商投资企业不得将

从税收减免中获得

的投资收益汇出印

度尼西亚。 

外国投资者在印度

尼西亚资本市场购

买本国企业发行的

股票不受限制。国

外企业可以通过托

管银行在印度尼西

亚发行“印尼信托

凭证”。养老基金不

得投资境外股票或

债券，集合投资计

划共同基金在国外

投资规模只能占其

净资产的 15%。受

保护的共同基金和

担保共同基金在境

外投资的规模为其

资产净值的 30%。 

  

非居民购

买或出售

超过 100

万美元以

上的本地

衍生产品

须提供原

始单据。

境内非居

民不得在

一级市场

购买专门

为零售投

资者和个

人发行的

国债。境

内非居民

个人购买

的集体投

资证券不

能超过基

金份额的

1%。除离

岸银团贷

款、信用

卡和境内

使用的个

仅未在印

度尼西亚

证券交易

所上市的

居民实体

企业可在

境外购买

或出售衍

生产品。

非居民实

体企业具

有真实的

境外银行

提供的反

担保以及 

100% 的

现金存款

保证金时

银行才可

向其提供

担保和保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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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贷款外

境内银行

和非银行

机构不得

向非居民

发 放 贷

款。 

个人外

汇管理

政策 

  

出境者可自由携带

等值 1 亿印尼卢比

的本币现钞出境，

超出限额须由印度

尼西亚银行批准，

且须向海关申报。

入境者可自由携带

等值 1 亿印尼卢比

的本币现钞入境，

超出限额须向海关

申报。出入境者可

自由携带等值 1 印

尼卢比的外币现钞

和硬币出入境，超

出限额须向海关申

报。 

    

金融机

构外汇

业务管

理政策 

非 银 行

类 货 币

兑 换 机

构 有 权

通 过 购

买 和 出

售 外 币

和 购 买

旅 行 支

票 进 行

汇 兑 活

动，但不

得 进 行

资 金 转

移 或 汇

款。 

银行客户向境外外

币转账累计超过等

值 10 万美元的，需

要向银行提交证明

材料。 

银行短期外债日余

额须占资本的 30%

以下，外汇存款须

缴纳 1%的存款准

备金。银行日净外

汇头寸最高占资本

的 20%，外汇风险

资本金须占总净外

汇头寸的 8%以上。 

保险及再保险公司

对所有公开发行股

票的投资不得超过

其总额的 40%，对

单一债券的投资比

例限制由 15%提升

至 20%，对单一共

同基金的投资不得

超过总额的 10%，

对所有共同基金的

投资总额不得超过

总额的 20%。 

  

非居民银

行机构在

合资银行

中最高持

股比例为

99% ，且

须提供原

籍国货币

当局的信

誉建议。 

获得印度

尼西亚银

行外汇交

易许可的

银行可购

买本地发

行的外汇

债券，银

行不得购

买“可疑”

或“损失”

类不良贷

款企业发

行的外汇

证券。 


